
北环文〔2026〕14号                 签发人：许法伟

 公开结果：主动公开                 办理情况：A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北关分局

关于对北关区政协第十届五次会议

第42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李存周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系统深化‘四维共治’框架以进阶生态治理模式引领宜居发展的战略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针对您提出的4点建议:

1、强化法治协同。构建司法与行政深度融合的法治保障机制，推动两者在目标、标准上相互衔接。建立常态化沟通评估平台，对重大规划、项目开展生态环保合规评估，让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等司法手段更早介入决策过程，形成共同守护生态环境的合力，实现从末端处置向全程保障转变。

2、提升设施韧性。按照长远安全、应急适配的思路，对环境基础设施开展全面排查，找准薄弱环节并优化升级。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等自然手段，完善雨污管网、固废处理等设施的管理和应急体系，推动废弃物回收利用，构建循环处理模式，提升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高效性。

3、深化智慧治理。整合全域生态环境数据资源，搭建统一的智能治理平台。实现水、气、固废等环境要素的实时监测、预警提醒，通过数据模拟分析污染来源、评估治理效果，推动治理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支撑，提升治理精准度和效率。

4、引导全民参与。树立全民共建共享理念，搭建集环保宣传、信息交流、意见反馈、成果展示于一体的参与平台。通过正向激励等方式，鼓励群众参与环保实践、培养环保习惯，让环保理念融入日常，夯实现态治理的社会基础。

我们安阳市生态环境局北关分局觉得您提出的建议富有前瞻性和建设性，我们分局一定按照您的建议做好我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现将我们分局的具体做法汇报如下：

（一）强化法治协同方面。为进一步筑牢生态环境法治防线，构建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高效协同体系，主动加强与检察院协作配合，全面强化法治联动，凝聚生态环境治理合力。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完善案件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通生态环境执法、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破解执法司法衔接难题。在环境污染违法案件查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工作中，积极配合检察院开展调查取证、鉴定评估、法律咨询等工作，主动接受检察监督，对检察建议及时整改落实。同时，聚焦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联合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推动违法问题闭环整改。此外，双方携手开展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通过典型案例解读、普法宣讲等形式，提升企业和群众生态环保法治意识，以法治协同助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筑牢生态安全法治屏障。

（二）提升设施韧性方面。

按照“长远安全、应急适配”的原则，对环境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精准识别薄弱环节并优化升级。具体措施：

1、住建部门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等自然手段，增强城市应对雨水、内涝等风险的能力；

2、住建部门近几年正在逐步完善雨污管网及老旧管网改造工作，确保做的雨污分流，彻底治理污水。建立住建、生态环境协调应急体系；

3、近几年开展的无废城市工作，逐渐推动废弃物回收利用，构建“循环处理模式”，提升设施的安全性与高效性。

（三）深化智慧治理方面。
目前，我区基本实现对水、气、固废等环境要素的实时监测与预警提醒；我区现有3个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和1个市控断面地表水监测点位，结合辖区内，企业在线监控，医疗机构危废“五即”工作开展，基本构建智能治理平台。

通过数据模拟分析，精准识别污染来源，科学评估治理效果；空气质量的提升，水环境的改善，通过数据直接反应治理效果。推动治理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支撑”，提升治理的精准度和效率。

（四）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全民参与共建美丽家园。

1、搭建多元宣传平台，畅通信息交流渠道。持续拓展线上与线下融合的宣传矩阵。在线上，依托新媒体，及时发布环保政策法规、科普知识及工作动态，畅通群众信息获取与意见反馈渠道。在线下，积极利用“3·22”世界水日、“5·22”生物多样性日、“6·5”环境日重要节日开展宣传活动。

2、展示治理成效，夯实共建共享基础。在推进平台建设的同时，我们注重成果展示与经验总结。结合分局在安阳河两岸卫生治理、城市清洁行动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通过典型案例、成果展板等形式向群众展示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获得感，增强群众共建美丽家园的信心。

再次感谢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关心和支持，欢迎您继续对我局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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